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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彪

29岁的北大女博士娄滔患上“渐冻症”后，
留下“遗嘱”强烈要求捐献自己的器官，用于医
学研究：能救命的部分尽管用！“渐冻症”病人发
展后期，整个人都如同面条一样瘫软，面对自己
的病情，娄滔曾多次提出，不治了，但父母劝她
要继续坚持。最终，这个像天使一样的姑娘，选
择口述遗嘱，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并要求“将骨
灰撒入长江，不给这个社会带来任何负担”。这
份遗嘱，应该是她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

娄滔在人生最耀眼的年华，患上了令目前

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病症，这让人无限惋惜。
从遗嘱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十分上进要强的
人，但命运就是这样无常，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博
士，就这样让病症卷入了人生的谷底。但优秀
的人自有不平凡之处，娄滔虽然身患重症，她的
生命意志却依然坚强无比，这不禁让人由衷地
赞叹。

当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总会习惯性地
与他巨大的贡献联系在一起，而从这个角度来
说，娄滔还没有来得及给社会作出什么巨大的
贡献，她才29岁，一切都在学习与磨砺之中，因
而，她确实还没有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是，

在一个走向高度文明的社会中，“贡献”的概念，
既包括外在物化的方面，也包括内在精神的方
面。而对于娄滔来说，她带给社会的就是一抹
精神上的明快颜色，而这种明快颜色与爽朗心
态，正是更多人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建筑的心灵
基础。

因此而言，娄滔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尤其是在这个年龄上，她并没有抑郁与悲观，而
是将自己的人生态度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整个
社会，而因此产生的正能量，也犹如巨浪一样，
洗礼更多人的生死意识和人生价值观。人生无
常，在现代医学还没有达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之

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某种病症的牺牲者，但人
生的价值更在于贡献出与生命相关的一切。娄
滔要捐出自己的器官，这本身也是一种倾其所
有的生命传承，而从根本上讲，娄滔这种发自内
心的举动，点亮的是更多人在面临生死之时的
那片心理黯淡。

因此，对于娄滔来说虽然立下了遗嘱，但精
神上依然是个强者，而人的生命虽然都会有终
结的一天，但人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也是躯体的
有力支撑，心若在，梦就在，我思故我存在，人生
不论长短，而更在于自己的人生对社会意识的
点醒与提升。

一份“生命礼物”的贡献与启示
在一个走向高度文明的社会中，“贡献”的概念，既包括外在物化的方面，也包括内在精神的方面。而对于娄滔来说，她带给社会

的就是一抹精神上的明快颜色，而这种明快颜色与爽朗心态，正是更多人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建筑的心灵基础。

□欧阳晨雨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让人又爱又恨。
前段时间的某日凌晨 4 点左右，浙江余

杭的一位姑娘掉进河里，听到呼救后，马路上
的 3 名小伙子立即下河，将落水的姑娘救到
岸边。这番深夜救人的义举，受到了随后赶
来的民警的表扬。然而，当地派出所随后查
明，这3名救人的小伙子，居然就是当天凌晨
3点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目前，3人已被刑
事拘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及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厅《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
额标准的通知》，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
3000元，应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
额较大”，也就是达到了盗窃罪的“入罪门
槛”。故而，3名小伙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
拘留，从法律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如果涉嫌构成盗窃罪，对于见义
勇为的3人，能不能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在法
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8
条第 1 款，“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

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具有“立功表现”，的确可以作为“从
轻处罚”的依据。

对于什么是“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明确，“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
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
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 9 月印发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还
规定，对于立功情节，一般立功的可以减少基
准刑的 20%以下，重大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
刑的 20%至 50%，重大立功且犯罪较轻的，可
以减少基准刑的 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
罚。

3名小伙子搭救落水姑娘，这种见义勇为
的行为，在一些观点看来，属于“具有其他有
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对国家
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但时间发生
在盗窃行为之后、被公安机关查获之前，这种

“立功表现”很难得到法律认可。从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看，均将“犯罪分子到
案后”作为时间条件。而犯罪分子到案之前

的救人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翻看目前国内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此方面
的明文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对于此类的见
义勇为行为，多未认定为立功情节。

至于法定量刑幅度内，能否对 3 名小伙
子“酌情从轻处罚”，不妨从客观和主观两个
方面来分析。就社会危害性论，他们虽然之
前有过多次盗窃的行为，但大都是“小打小
闹”，而3000元的盗窃数额也的确不大，刚迈
过了“犯罪门槛”而已，不应打击过重；就主观
恶性论，3人也并非“穷凶极恶”，凌晨救起落
水姑娘，即是一种良心未泯的证明。因此，可
将“见义勇为”作为酌定情节，在法院定罪量
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这种酌情从轻
处罚的可能，并不是什么“将功抵过”，或者说

“将功赎罪”。除去主观色彩不论，见义勇为
就是见义勇为，犯罪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两者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倘若不区分时间、
场合、类别等，将与犯罪无活动并无关联的

“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
这种“将功赎罪”的包容做法，很容易为一些
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大开方便之门。

对之前有过见义勇为的行为人，如果允
许“将功赎罪”，形同拥有了游离于法律之上

的“丹书铁券”；而对于亿万富豪来说，为社会
慈善活动捐赠大笔财富，是不是也应作为有
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是“重大
贡献”呢？看似合理的“将功赎罪”下，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势必受到戕害。

在这起案件中，3名小伙子在盗窃之后，
凭着自己的人性良知，见义勇为救了落水姑
娘，固然值得嘉奖，但奖品并不应当是从轻处
罚。对于见义勇为行为，可以作为评判主观
恶性、社会危害性的一种参考，由法官在定罪
量刑时酌情考量。国家和社会对见义勇为
者，自有褒奖的规定和道德的评价，并不会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而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作为一种危害社
会的犯罪行为，也应得到否定评价和适当惩
罚，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

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
出不同的光芒。对见义勇为者的“从轻”呼
声，固然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情感，却也夹杂着
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则不需要法
外开恩予以褒奖，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秉持
公平正义，依法作出判决，已是对整个国家和
社会的褒奖。在“新浪湖北”官微投票中，
80.6%的网友认为“功过分明，偷东西该抓，救
人该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

对见义勇为的盗窃嫌犯不宜“将功抵罪”
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对见义勇为者的“从轻”呼声，固然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情感，却也夹杂

着不确定性。

新京报10月 16日报道，北京市卫计委
透露，2016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为
82.03岁，首次超过82岁，高于全球高收入
国家和地区水平（80.8 岁）。从 2000 年到
2016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增加了
4.57岁。

点评：您高寿。

中新社10月16日报道，3分钟记下无规
律的百余位“二进制记数”并且倒背如流，5
分钟内记住几百个数字，10分钟内背下四
副打乱的扑克牌的顺序……10月 15日，在
安徽合肥举办的第26届世界脑力(记忆)锦
标赛合肥城市赛上，这些过目不忘的功夫，
一一展现。

点评：都是好脑子。

参考消息10月 16日报道，据西班牙媒
体报道，虽然北约成员国的军舰几乎根除
了索马里的海盗活动。然而在经济利益驱
使下，海盗正在重新回到这一印度洋水域。

点评：必须迎头痛击。

新华社10月 15日报道，日本第三大钢
铁企业神户制钢造假丑闻仍在发酵，最新
消息是其不合格产品供应汽车、飞机、新干
线、军工等多个领域制造商，数量从200家
上升到了500多家。有学者认为，曾经风光
无限的日本品牌急于求成或掩盖下滑业
绩，是导致日本制造业近年来丑闻不断的
根源。

点评：眼见着楼塌了。

新闻快评

金秋十月，历史的时针指向又一个重要时刻——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即将开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这是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历史性盛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向世界明确宣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3亿
多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奋勇前进。 新华社发

喜迎盛会


